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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6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06775.htm 财政部公告（2007年

第10号） 根据国家国债发行的有关规定，财政部决定发

行2007年记账式（五期）国债（以下简称本期国债），现将

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一、本期国债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

和证券交易所市场（以下简称各交易场所）面向社会各类投

资者发行。 二、本期国债计划发行300亿元，实际发行面值金

额为300亿元。 三、本期国债期限5年，经投标确定的票面年

利率为3.18%，2007年4月23日开始发行并计息，4月25日发行

结束，4月30日起，本期国债在各交易场所以现券买卖和回购

的方式上市交易。 四、本期国债为固定利率附息债，利息按

年支付，利息支付日为每年4月23日（节假日顺延，下同）

，2012年4月23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。 五、本期国

债在2007年4月23日至4月25日的发行期内，采取场内挂牌和场

外签订分销合同的方式分销，分销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

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股票和基金账户及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

有限责任公司开立债券账户的各类投资者。通过各交易场所

分销部分，由承销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自定价格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